£ HRE 2 2T IR PR
115# & % ff 3 % 32155

SO A BRI RERRET

S LS

BERREA RO ERE (R EE)

PR FREEE SR SR BT A0 (1148 R 4 F 5268
68%.) > ﬁ?ﬁ;%%?ﬂiffm«?:lfﬁ;r_ﬁﬂiﬁ 6% o Aprinw b Y
A 0 1T "{? 5 2 A Ae T

B2 R RIS A TR s o A
pod oyt BARImal g R ATR S (A%

ok 2166 202652 T AT 2 % o
2. B Ap ik -
et E e

I



% T e
3. Hcd 5

%ﬁ%J%Zm@’rﬁgw,ﬁ;j; o)

Z
Lo SRR
o o R R S A
EE,‘:F}“QEJ q";%./é\

P2 A AR SR B
P REA PSS R PR
ﬁ%i?ﬁaﬁﬂw,épyﬁi,

Eé@%%?m’nprfg
iﬂAjﬁ** To B % Pie AR

B A 7 0 £ KA
R B R U Sk e

20 TEAS P LY P RFT L MBI T
£
F

”
fE’F*ﬂJt*%¢2?@

+
## %‘ 4 :—_ /V' E ~ % f‘
A s ij‘,ﬁ‘fr'% : —WIJ £

HE?%NLE@

A2 RE Fl R % %G

AR EVEOH LR
ZlEkighokpEiE X
FRES O BRERT
By.agfdrsge

IV ﬁ‘r% j}f{ = ;i iﬁ’;'

S RmER 2 A S ES T Y
-k 2B R kel 2 AT 2
2 3T H AR .

7

BIEJIFE > - A g o R feTL

N COIPII RN R PE R

YRR FILEALY 0 B R A B

SRR E R ST

3 > L 2@ 3 P
A RS E PR RHEH A 2 2 )

A S TAESIE S IR 24

MPE > H ik £ F 7405 5 278 % 322 pp%}i%)ﬁ%lﬁ-&r

R g

(2 3 A 2] 4 - s

%JTqu% RO s (Rad Ao A D)L
M- ] TRz e 2 3 | Weorm2 e s Bz

Z_ B2 o B Rtk Aot
C AR T ik

- B2 30T R B R o 397
AE %2190 2 ey L LT e



(D)x 2 Zdde R d - B9 2 %ﬁ\_p\,«;ﬁ B Fle %
3 2R T4l a7 22paRL g 24 b B

o E2A gL e

E)i ~ L2 F AR B P TR BT 2 0 A
HFp 2 {15 G fe2 TEBAES, -0 H a®gra P
%%%irﬁﬁj PREBTRREE R R ERL > R

FRZ EEW o T AR H JEISS
HEFAE b EAGRTRFHE I RAIE 24
2T s e
T P T RRINE R $4490F %238 ~ %398 ~ %4500%
5138 ~ 540415 %238 > T 5 B Ard 2 o
I ~Ae A PRAR AL RATHAEE 2 pAR20P N oo Ak )]
ﬁ%(@mﬁi),tmaiagﬁao
AESHBETERERRAST > RBT T F T PR FRAL
v = E 2y 115 = 4 3 30 p
MEF LR EOF 7 iF
M AEPERMEE o
4o A PRA B BT EAEE 20 pe AR A RS K
AR LR TR iEF E A2 Ag,:uﬁa Ao 2254 g4k
T AL AL JRY > L R e BT R 2R
HE2FE Ry 2t AEd2 pi s 8o
SR el

'U

A

A R O p
(SR = N R I Sl PE N
v 5::5\ ]_E]Z"J/i‘ %2 l/'zg“

]
7 %2101 %2150k 2~ 3§ > kG - RE>FLEFLTH
???I? R E N TR 2R T

23 FFER KT AFECPFFEZIMEET 4 VR
SH AL EY AR LA T RN A
+ ;_»J‘,('T«_“:J% o

2



@]
LRGP AR AR FE 200G > UFEHFRARAA N T Z A2
Pu o RDE T G IR A A E R0 AT

%H%@ﬂﬁﬁ
M §l% e F R G VR PAER (TR) 39 - 41
S g s ®115E40 25 B L H1E5,000% > ¥ p 115#5
DALY 0 2 25p 1 45,0007 0 deF - A A 0 G
PR

itk =

S P& LR #c Zig 2 fr= 2 #icg

5L £

1 (Fdz ®arf £irg 1k |H 5 iz T@8pp ¥
R A 3R d ) s TR

e & 14c o

2 |z T®pgERipy |1k
AN

3 Rz "EAME PR I

*t =
ER I NI R EEFRETLTT

114# & o F % 268685L
o4 mish

EERE 353 R GEpE)

FA R TR s E R E

%F AL I S
PREY

LA K SRR AR 23 T

Exhe ™

b%




(Epis 320114290 B > WL R HEL T

EFT 0 GFREEREERRT e (F

KATHAF OOFOOR005) #i= ;éﬂéiﬁﬂﬁ’ﬁ%
Blepe 2z flg » A¥WrdiF {2
E]1 P Tp 84l X PEZF > Bt A9 OQ‘&QO O&OOO
003005004 Aor > 21044 4 i7he s F BB
AR LIRS (THREARRESA) 114210 TP 8
2=25) 2= ;év#ﬁ—%;"%— fﬁz«ﬁﬁméﬂ 4 45F R F R
gy 2% 3+ #2245 (000000000ecome. com. tw
OOOOOOOOOOOOecome.com) » R P e AR 0 FRRAM
R EFAORETTRRS RN 2 TSR A A BY
Micd > Mis I 3114242 Tp 422114467 16p 2F &2
i 1%Eiéﬂéﬂ*oﬁﬁﬁéﬁﬁmmwiwﬁﬁ¥
AR EPAEIAWUGI AR AFTHARAFL
2% B REOR ’?”“vﬁwémi?& ~F R
ﬁwmmiiwgﬁﬁw’%w Wm%ﬁ%%E%~?§

DEAC L TR B R E T A X B e

‘\\

““.k

\\

prla s ("‘7?%}—
ae o wg s OOROORI0E) 5+ & bk g8
R PERBARLT OV ANERGEFAY LT LR
5 P ’&iﬁﬁCX)&QCWU&MM%%%OO
B2 Aadr o @ % 7 gicfMicrosoft Word iz id &
HBER o ForH Ei#”%r'ﬁﬂ&%%aw?WGll
2ETY 3P ~#Bp 11477 31p ~ P15 p H114=2T77 3]
~ﬁ%ﬁ@@A9Jéz§m»Lé%&m%ﬁo%55
(THAFRFEP ) o L RABRIF LR LA
EW'+-«$%ﬁWJ’{%% ’
LhFER o RAFT BN P E
BT IEARD P R PSR ER G i E A

2 3 IV

g
B e BUp TR



-~ PERPREER O RHHE BUS RN

I

XL R Tt

oA/ S DA £

d 4#87 22p &
a7 114#8% 18p ~ 11

2 N PLE T TG 4#107 13F
S F IR GFASPI4E97 8p F2 kPR HEL
3P (RELREARERRF A2 ) 114887 27p &
é~%$$%ﬁm%%~4%&@f2ﬂﬁ%$p§?ﬁ

RHED LIGEHETR AR p o 2 E R0 2

ﬁﬂwé%%%ﬁihﬁ~¥2ﬁéawwi%79¢4
1% > @F2 7L R A My o B R
o}

% 2 g

V
=
T
T
4
&
=5

N

Bar - w8y 75 A ﬁ 2 zi»:m?%#ﬂ 12 LE?JE&_P ERERY
£0F BB 2862 R S F RGBT 5 £ 0 K
B oAk et A T 2R 1 TR o (SRR P A T
BiEd ARE1E- B R FHEREMA L 2 1]
éoinﬁﬁﬁhwv’fWW%i?ﬁﬁ-‘FW%"ﬁrﬂwé%
3391 % 278 2 7£@?HH%;%¢qﬁi€ﬁu Nl B A
Fﬂ¢¥mm+~Yl&if%ﬁﬁ%ﬁééﬁﬁoﬁéﬁ
[ 2374 23 TEF AMFTHRBEP > BEFRFEFH
PE2ZHERAR O A GEPBTETLRMAFI AH AR
gﬁﬁ#&ﬁ,ﬁﬁniﬁmoaﬂ%ﬁfmi?ﬁ*‘
C) s D28 o R RN TR IR AmET

YL ERE GELFA SRR o iRTE 521908
RTE 4T

i%,ﬁ‘.ﬁ. B Pu?ﬁ;/éjj“}i‘za Eti?ﬁ‘ A (_)%'K’l”\ ’ y/}b‘dﬁ E'J'/} 5
2107 ~ 216082 (76 g f 2 3 ~ P iE 53390 ¥ 198 23740
BpA S Bk o JETI) B g R EIFREA R B A LR
Aot WEERE Tl 2 F o S HergliEe A p
gn?aﬂ%ééi%ﬁ&%ﬁoﬁﬁ’ﬁ%ﬁﬁﬁaﬁﬁ



RN S Yk S S R A EEEE S
fRGEfs g2+ BF 5 02A% Bt 4hs 55F
22 AR F - B Bkt 'V“114ﬁ4 [
L1467 160 L gy 0 27 g 2 g SRS

-

T EEE
R
I b _“ﬁi; WE : _:%\\

o~ RAEFFRE F2010EF IR AS O o

2 AR GE 2 A o SRR A KA A R

_—"\

ok
;7—‘\\
W
&k
i
(j.
e
>
iy
—d

7Y N, 2 S RS Y DIV SSN) k4 22 278 S ,_\/ 7% .‘ 7 — N Ke J N
Zid - REER-NE L TFEFFEEE &S b PR
BEF R AFTHRAR LK

=



] a3 R~k 9 F2THE
it &
e AP LHBHEE EFT (2RI FEE)

] AHRREILGF L F ik - BE
2 B E R AP S WG S 6E4B Y
3 2R3 P s i@ ~TE11R 2
4 TR AP R k5@ 3&90p
5 BB P WX LT 4E]R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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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審簡字第321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治豪




選任辯護人  阮皇運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6868號），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治豪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依本判決附表一所示內容支付損害賠償。　
如本判決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偽造印文及如本判決附表二編號2、3所示之偽刻印章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陳治豪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1.罪名：　　　
　　核被告陳治豪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所為，則係犯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
　2.犯罪態樣：
　　被告偽造印章之行為係偽造特種文書之階段行為；其於離職證明書上偽造印文之行為，係偽造特種文書之部分行為；又其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則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3.數罪併罰：
　　被告所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㈡科刑
　　爰審酌被告非無謀生能力之人，不思以正當方式謀職，為順利獲取興瀚公司之職位，竟謊稱不實經歷，使興瀚公司無法正確審核及聘用應職者相關之資格，影響興瀚公司之權益，又因遭興瀚公司解雇而未能取得自願離職證明，竟自行偽造離職證明，足生損害於全崴公司對於求職者履歷審核之正確性，所為實應非難；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並於本院移付調解時與興瀚公司成立調解，犯罪後態度良好，參以被告僅就職2月即興瀚公司遭終止僱傭契約，對興瀚公司造成之損害非鉅，另考量被告尚有2名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未成年子需其扶養之生活狀況、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宣告緩刑之理由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查，其為圖順利謀職，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犯罪後坦承犯行，並於本院審理過程中，與告訴人興瀚公 司調解成立，被告應有所悔悟，信其經此偵審教訓，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綜合上情，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依如本判決附表一所示內容支付損害賠償。被告於緩刑期內如違反上開緩刑所附條件，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依法得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宣告，併此敘明。　　　
三、沒收
　㈠被告於本判決附表二編號1所示離職證明上，偽造如本判決附表二編號1「偽造之印文及數量」欄所示之印文，屬偽造之印文，與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2、3所示偽造之印章，均不問屬於被告與否，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
　㈡又被告偽造如本判決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離職證明，因已交付予全崴公司收執而行使，非屬被告所有之物，亦非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收。
　㈢至本案被告雖以不實履歷使興瀚公司陷於錯誤而雇用之，然其因此取得之利益係抽象之「任職權利」，而其在興瀚公司所領取之「薪資」，核其性質應認屬其實際任職後，提供勞務之對價，並非被告施用詐術後，興瀚公司即陷於錯誤而交付薪資款項，自無從認定為詐欺得利之犯罪利得，爰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鄧瑄瑋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若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古御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告訴人或被
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
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判決正本送達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鄭毓婷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給付對象及內容

		




		陳治豪應給付興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下同）3萬。給付方式為：於民國115年4月25日前給付1萬5,000元，並自115年5月起按月於每月25日以前給付5,000元，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附表二：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偽造之印文及數量



		1

		偽造之興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離職證明

		1張

		其上有偽造之「興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李慶麟」印文各1枚。



		2

		偽造之「興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印章

		1個

		




		3

		偽造之「李慶麟」印章

		1個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26868號
　　被　　　告　陳治豪





　　選任辯護人　李嘉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治豪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陳治豪明知其並無於如附表所示公司擔任如附表所示職稱及年資，為謀求在興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瀚公司，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擔任生產製造主管一職，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先於民國114年1月7日8時41分前某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0樓前住所，在104人力銀行履歷表上填寫如附表所示不實工作經歷（下稱本案履歷表），並於114年1月7日8時51分許，主動將本案履歷表透過104人力銀行系統寄送至興瀚公司電子郵件信箱（000000000ecome.com.tw、
　　000000000000ecome.com），致興瀚公司陷於錯誤，誤認陳治豪具有如附表所示高度專業能力之工作經歷，而同意聘用陳治豪，陳治豪並於114年4月7日起至114年6月16日止在興瀚公司擔任生產製造主管。嗣興瀚公司發現陳治豪工作能力及態度均未達生產製造主管能力標準，主動電聯本案履歷表上之友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富美家股份有限公司，以詢問陳治豪先前任職情形，始知悉陳治豪根本未曾擔任前開公司如附表所示職稱及年資而受騙。
　㈡陳治豪於114年9月間，前往全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崴公司，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任職，竟在未經興瀚公司授權或同意下，另基於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於114年9月間某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2樓前住所，使用電腦軟體Microsoft Word偽造興瀚公司離職證明，並於其上虛偽撰寫「職稱製造部協理、到職日112年7月3日、離職日114年7月31日、核發日期114年7月31日、核發者興瀚公司」等不實內容之離職證明特種文書1張（下稱本案離職證明）後，再偽刻興瀚公司大小章，並將之蓋用在本案離職證明上，復將本案離職證明交給全崴公司收受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興瀚公司及全崴公司。嗣全崴公司主動電聯興瀚公司以詢問陳治豪任職經過，始知悉本案離職證明為陳治豪所偽造。
二、案經興瀚公司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治豪於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有本案履歷表、勞保資訊查詢資料、友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9日函文、台灣富美家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2日函文、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18日、114年10月13日函文、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114年9月8日函文、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源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7日函文、本案離職證明影本、告訴人興瀚公司提供被告薪資條及匯款證明各1份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利罪，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財物，後者則指取得債權、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益，有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53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係以如附表所示不實工作經歷，詐騙告訴人以謀得擔任生產製造主管一職，其所詐取之客體者應屬財產上之利益。是核被告所為，就犯罪事實欄一、㈠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被告偽刻告訴人大小章，並蓋用在本案離職證明上，係其偽造特種文書之階段行為，而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為其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請均不另論罪。而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犯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另被告偽刻及偽蓋告訴人大小章及印文，請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
三、至告訴意旨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部分，另涉有刑法第210條、216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惟所謂偽造係指無製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之行為，如係有製作權限者所製作之文書，縱令其所製作文書內容不實，亦非法律上所稱之偽造。經查，被告係為自己撰寫不實工作經歷之履歷表，並非無製作權限之人，被告所為實與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有別；又被告固以上揭方式詐得告訴人之生產製造主管一職，然被告確有於114年4月7日起至114年6月16日止在告訴人公司任職，非全無付出時間或提供勞務，被告所為亦與詐欺取財罪要件不符，自不得逕令被告擔負前開罪責。惟此部分如均成立犯罪，與前開起訴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自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 　　日
　　　　　　　　　　　　　檢　察　官　鄧瑄瑋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　記　官　林佑任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公司名稱、職稱及年資（不實工作經歷） 



		1

		友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廠長、6年



		2

		台灣富美家股份有限公司、製造部經理、6年4個月



		3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廠務副理、7年11個月



		4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3年9個月



		5

		源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製程設備主任、4年1個月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審簡字第321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治豪





選任辯護人  阮皇運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68

68號），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

決處刑，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治豪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處拘役伍拾日，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依本判決

附表一所示內容支付損害賠償。　

如本判決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偽造印文及如本判決附表二編號2、

3所示之偽刻印章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陳治豪於本院

    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

    ）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1.罪名：　　　

　　核被告陳治豪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

    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所為，則係犯同

    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

　2.犯罪態樣：

　　被告偽造印章之行為係偽造特種文書之階段行為；其於離職

    證明書上偽造印文之行為，係偽造特種文書之部分行為；又

    其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則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

    均不另論罪。

　3.數罪併罰：

　　被告所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㈡科刑

　　爰審酌被告非無謀生能力之人，不思以正當方式謀職，為順

    利獲取興瀚公司之職位，竟謊稱不實經歷，使興瀚公司無法

    正確審核及聘用應職者相關之資格，影響興瀚公司之權益，

    又因遭興瀚公司解雇而未能取得自願離職證明，竟自行偽造

    離職證明，足生損害於全崴公司對於求職者履歷審核之正確

    性，所為實應非難；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並於本院移付調解

    時與興瀚公司成立調解，犯罪後態度良好，參以被告僅就職

    2月即興瀚公司遭終止僱傭契約，對興瀚公司造成之損害非

    鉅，另考量被告尚有2名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未成年子需其

    扶養之生活狀況、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宣告緩刑之理由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

    紀錄表附卷可查，其為圖順利謀職，一時失慮，致罹刑典，

    且犯罪後坦承犯行，並於本院審理過程中，與告訴人興瀚公

     司調解成立，被告應有所悔悟，信其經此偵審教訓，當知

    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綜合上情，認對其所宣告之

    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

    告緩刑2年，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依

    如本判決附表一所示內容支付損害賠償。被告於緩刑期內如

    違反上開緩刑所附條件，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依法得向法

    院聲請撤銷緩刑宣告，併此敘明。　　　

三、沒收

　㈠被告於本判決附表二編號1所示離職證明上，偽造如本判決附

    表二編號1「偽造之印文及數量」欄所示之印文，屬偽造之

    印文，與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2、3所示偽造之印章，均不問

    屬於被告與否，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

　㈡又被告偽造如本判決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離職證明，因已交付

    予全崴公司收執而行使，非屬被告所有之物，亦非違禁物，

    爰不予宣告沒收。

　㈢至本案被告雖以不實履歷使興瀚公司陷於錯誤而雇用之，然

    其因此取得之利益係抽象之「任職權利」，而其在興瀚公司

    所領取之「薪資」，核其性質應認屬其實際任職後，提供勞

    務之對價，並非被告施用詐術後，興瀚公司即陷於錯誤而交

    付薪資款項，自無從認定為詐欺得利之犯罪利得，爰不予宣

    告沒收、追徵。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

    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鄧瑄瑋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若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古御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告訴人或被

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

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判決正本送達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鄭毓婷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給付對象及內容  陳治豪應給付興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下同）3萬。給付方式為：於民國115年4月25日前給付1萬5,000元，並自115年5月起按月於每月25日以前給付5,000元，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附表二：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偽造之印文及數量 1 偽造之興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離職證明 1張 其上有偽造之「興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李慶麟」印文各1枚。 2 偽造之「興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印章 1個  3 偽造之「李慶麟」印章 1個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26868號

　　被　　　告　陳治豪





　　選任辯護人　李嘉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治豪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陳治豪明知其並無於如附表所示公司擔任如附表所示職稱及

    年資，為謀求在興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瀚公司，址

    設新北市○○區○○路00號）擔任生產製造主管一職，竟意圖為

    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先於民國114年1月

    7日8時41分前某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

    0樓前住所，在104人力銀行履歷表上填寫如附表所示不實工

    作經歷（下稱本案履歷表），並於114年1月7日8時51分許，

    主動將本案履歷表透過104人力銀行系統寄送至興瀚公司電

    子郵件信箱（000000000ecome.com.tw、

　　000000000000ecome.com），致興瀚公司陷於錯誤，誤認陳

    治豪具有如附表所示高度專業能力之工作經歷，而同意聘用

    陳治豪，陳治豪並於114年4月7日起至114年6月16日止在興

    瀚公司擔任生產製造主管。嗣興瀚公司發現陳治豪工作能力

    及態度均未達生產製造主管能力標準，主動電聯本案履歷表

    上之友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富美家股份有限公司，以

    詢問陳治豪先前任職情形，始知悉陳治豪根本未曾擔任前開

    公司如附表所示職稱及年資而受騙。

　㈡陳治豪於114年9月間，前往全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

    崴公司，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任職，竟在未經興瀚公

    司授權或同意下，另基於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於114

    年9月間某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2樓前

    住所，使用電腦軟體Microsoft Word偽造興瀚公司離職證明

    ，並於其上虛偽撰寫「職稱製造部協理、到職日112年7月3

    日、離職日114年7月31日、核發日期114年7月31日、核發者

    興瀚公司」等不實內容之離職證明特種文書1張（下稱本案

    離職證明）後，再偽刻興瀚公司大小章，並將之蓋用在本案

    離職證明上，復將本案離職證明交給全崴公司收受而行使之

    ，足生損害於興瀚公司及全崴公司。嗣全崴公司主動電聯興

    瀚公司以詢問陳治豪任職經過，始知悉本案離職證明為陳治

    豪所偽造。

二、案經興瀚公司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治豪於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有本

    案履歷表、勞保資訊查詢資料、友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14

    年8月29日函文、台灣富美家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2日函

    文、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18日、114年10月13日

    函文、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114年9月8日函文、光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原名源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7日函

    文、本案離職證明影本、告訴人興瀚公司提供被告薪資條及

    匯款證明各1份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

    犯嫌應堪認定。

二、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

    利罪，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財物，後者則指取得債權、免除

    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

    益，有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53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被告係以如附表所示不實工作經歷，詐騙告訴人以謀得擔

    任生產製造主管一職，其所詐取之客體者應屬財產上之利益

    。是核被告所為，就犯罪事實欄一、㈠部分，係犯刑法第339

    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係犯刑

    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被告偽刻告

    訴人大小章，並蓋用在本案離職證明上，係其偽造特種文書

    之階段行為，而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為其行使之高度行

    為所吸收，請均不另論罪。而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

    犯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另被告偽

    刻及偽蓋告訴人大小章及印文，請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

    沒收。

三、至告訴意旨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部分，另涉有刑法第2

    10條、216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

    取財等罪嫌。惟所謂偽造係指無製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之行

    為，如係有製作權限者所製作之文書，縱令其所製作文書內

    容不實，亦非法律上所稱之偽造。經查，被告係為自己撰寫

    不實工作經歷之履歷表，並非無製作權限之人，被告所為實

    與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有別；又被告固以上揭方式詐

    得告訴人之生產製造主管一職，然被告確有於114年4月7日

    起至114年6月16日止在告訴人公司任職，非全無付出時間或

    提供勞務，被告所為亦與詐欺取財罪要件不符，自不得逕令

    被告擔負前開罪責。惟此部分如均成立犯罪，與前開起訴部

    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自為起訴效力所及

    ，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 　　日

　　　　　　　　　　　　　檢　察　官　鄧瑄瑋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　記　官　林佑任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公司名稱、職稱及年資（不實工作經歷）  1 友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廠長、6年 2 台灣富美家股份有限公司、製造部經理、6年4個月 3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廠務副理、7年11個月 4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3年9個月 5 源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製程設備主任、4年1個月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審簡字第321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治豪




選任辯護人  阮皇運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6868號），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治豪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依本判決附表一所示內容支付損害賠償。　
如本判決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偽造印文及如本判決附表二編號2、3所示之偽刻印章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陳治豪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1.罪名：　　　
　　核被告陳治豪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所為，則係犯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
　2.犯罪態樣：
　　被告偽造印章之行為係偽造特種文書之階段行為；其於離職證明書上偽造印文之行為，係偽造特種文書之部分行為；又其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則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3.數罪併罰：
　　被告所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㈡科刑
　　爰審酌被告非無謀生能力之人，不思以正當方式謀職，為順利獲取興瀚公司之職位，竟謊稱不實經歷，使興瀚公司無法正確審核及聘用應職者相關之資格，影響興瀚公司之權益，又因遭興瀚公司解雇而未能取得自願離職證明，竟自行偽造離職證明，足生損害於全崴公司對於求職者履歷審核之正確性，所為實應非難；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並於本院移付調解時與興瀚公司成立調解，犯罪後態度良好，參以被告僅就職2月即興瀚公司遭終止僱傭契約，對興瀚公司造成之損害非鉅，另考量被告尚有2名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未成年子需其扶養之生活狀況、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宣告緩刑之理由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查，其為圖順利謀職，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犯罪後坦承犯行，並於本院審理過程中，與告訴人興瀚公 司調解成立，被告應有所悔悟，信其經此偵審教訓，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綜合上情，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依如本判決附表一所示內容支付損害賠償。被告於緩刑期內如違反上開緩刑所附條件，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依法得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宣告，併此敘明。　　　
三、沒收
　㈠被告於本判決附表二編號1所示離職證明上，偽造如本判決附表二編號1「偽造之印文及數量」欄所示之印文，屬偽造之印文，與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2、3所示偽造之印章，均不問屬於被告與否，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
　㈡又被告偽造如本判決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離職證明，因已交付予全崴公司收執而行使，非屬被告所有之物，亦非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收。
　㈢至本案被告雖以不實履歷使興瀚公司陷於錯誤而雇用之，然其因此取得之利益係抽象之「任職權利」，而其在興瀚公司所領取之「薪資」，核其性質應認屬其實際任職後，提供勞務之對價，並非被告施用詐術後，興瀚公司即陷於錯誤而交付薪資款項，自無從認定為詐欺得利之犯罪利得，爰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鄧瑄瑋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若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古御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告訴人或被
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
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判決正本送達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鄭毓婷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給付對象及內容

		




		陳治豪應給付興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下同）3萬。給付方式為：於民國115年4月25日前給付1萬5,000元，並自115年5月起按月於每月25日以前給付5,000元，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附表二：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偽造之印文及數量



		1

		偽造之興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離職證明

		1張

		其上有偽造之「興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李慶麟」印文各1枚。



		2

		偽造之「興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印章

		1個

		




		3

		偽造之「李慶麟」印章

		1個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26868號
　　被　　　告　陳治豪





　　選任辯護人　李嘉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治豪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陳治豪明知其並無於如附表所示公司擔任如附表所示職稱及年資，為謀求在興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瀚公司，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擔任生產製造主管一職，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先於民國114年1月7日8時41分前某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0樓前住所，在104人力銀行履歷表上填寫如附表所示不實工作經歷（下稱本案履歷表），並於114年1月7日8時51分許，主動將本案履歷表透過104人力銀行系統寄送至興瀚公司電子郵件信箱（000000000ecome.com.tw、
　　000000000000ecome.com），致興瀚公司陷於錯誤，誤認陳治豪具有如附表所示高度專業能力之工作經歷，而同意聘用陳治豪，陳治豪並於114年4月7日起至114年6月16日止在興瀚公司擔任生產製造主管。嗣興瀚公司發現陳治豪工作能力及態度均未達生產製造主管能力標準，主動電聯本案履歷表上之友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富美家股份有限公司，以詢問陳治豪先前任職情形，始知悉陳治豪根本未曾擔任前開公司如附表所示職稱及年資而受騙。
　㈡陳治豪於114年9月間，前往全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崴公司，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任職，竟在未經興瀚公司授權或同意下，另基於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於114年9月間某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2樓前住所，使用電腦軟體Microsoft Word偽造興瀚公司離職證明，並於其上虛偽撰寫「職稱製造部協理、到職日112年7月3日、離職日114年7月31日、核發日期114年7月31日、核發者興瀚公司」等不實內容之離職證明特種文書1張（下稱本案離職證明）後，再偽刻興瀚公司大小章，並將之蓋用在本案離職證明上，復將本案離職證明交給全崴公司收受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興瀚公司及全崴公司。嗣全崴公司主動電聯興瀚公司以詢問陳治豪任職經過，始知悉本案離職證明為陳治豪所偽造。
二、案經興瀚公司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治豪於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有本案履歷表、勞保資訊查詢資料、友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9日函文、台灣富美家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2日函文、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18日、114年10月13日函文、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114年9月8日函文、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源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7日函文、本案離職證明影本、告訴人興瀚公司提供被告薪資條及匯款證明各1份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利罪，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財物，後者則指取得債權、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益，有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53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係以如附表所示不實工作經歷，詐騙告訴人以謀得擔任生產製造主管一職，其所詐取之客體者應屬財產上之利益。是核被告所為，就犯罪事實欄一、㈠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被告偽刻告訴人大小章，並蓋用在本案離職證明上，係其偽造特種文書之階段行為，而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為其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請均不另論罪。而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犯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另被告偽刻及偽蓋告訴人大小章及印文，請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
三、至告訴意旨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部分，另涉有刑法第210條、216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惟所謂偽造係指無製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之行為，如係有製作權限者所製作之文書，縱令其所製作文書內容不實，亦非法律上所稱之偽造。經查，被告係為自己撰寫不實工作經歷之履歷表，並非無製作權限之人，被告所為實與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有別；又被告固以上揭方式詐得告訴人之生產製造主管一職，然被告確有於114年4月7日起至114年6月16日止在告訴人公司任職，非全無付出時間或提供勞務，被告所為亦與詐欺取財罪要件不符，自不得逕令被告擔負前開罪責。惟此部分如均成立犯罪，與前開起訴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自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 　　日
　　　　　　　　　　　　　檢　察　官　鄧瑄瑋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　記　官　林佑任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公司名稱、職稱及年資（不實工作經歷） 



		1

		友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廠長、6年



		2

		台灣富美家股份有限公司、製造部經理、6年4個月



		3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廠務副理、7年11個月



		4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3年9個月



		5

		源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製程設備主任、4年1個月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審簡字第321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治豪





選任辯護人  阮皇運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26868號），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治豪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依本判決附表一所示內容支付損害賠償。　

如本判決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偽造印文及如本判決附表二編號2、3所示之偽刻印章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陳治豪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1.罪名：　　　

　　核被告陳治豪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所為，則係犯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

　2.犯罪態樣：

　　被告偽造印章之行為係偽造特種文書之階段行為；其於離職證明書上偽造印文之行為，係偽造特種文書之部分行為；又其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則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3.數罪併罰：

　　被告所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㈡科刑

　　爰審酌被告非無謀生能力之人，不思以正當方式謀職，為順利獲取興瀚公司之職位，竟謊稱不實經歷，使興瀚公司無法正確審核及聘用應職者相關之資格，影響興瀚公司之權益，又因遭興瀚公司解雇而未能取得自願離職證明，竟自行偽造離職證明，足生損害於全崴公司對於求職者履歷審核之正確性，所為實應非難；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並於本院移付調解時與興瀚公司成立調解，犯罪後態度良好，參以被告僅就職2月即興瀚公司遭終止僱傭契約，對興瀚公司造成之損害非鉅，另考量被告尚有2名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未成年子需其扶養之生活狀況、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宣告緩刑之理由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查，其為圖順利謀職，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犯罪後坦承犯行，並於本院審理過程中，與告訴人興瀚公 司調解成立，被告應有所悔悟，信其經此偵審教訓，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本院綜合上情，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依如本判決附表一所示內容支付損害賠償。被告於緩刑期內如違反上開緩刑所附條件，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依法得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宣告，併此敘明。　　　

三、沒收

　㈠被告於本判決附表二編號1所示離職證明上，偽造如本判決附表二編號1「偽造之印文及數量」欄所示之印文，屬偽造之印文，與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2、3所示偽造之印章，均不問屬於被告與否，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

　㈡又被告偽造如本判決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離職證明，因已交付予全崴公司收執而行使，非屬被告所有之物，亦非違禁物，爰不予宣告沒收。

　㈢至本案被告雖以不實履歷使興瀚公司陷於錯誤而雇用之，然其因此取得之利益係抽象之「任職權利」，而其在興瀚公司所領取之「薪資」，核其性質應認屬其實際任職後，提供勞務之對價，並非被告施用詐術後，興瀚公司即陷於錯誤而交付薪資款項，自無從認定為詐欺得利之犯罪利得，爰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鄧瑄瑋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若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古御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告訴人或被

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

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判決正本送達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鄭毓婷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給付對象及內容  陳治豪應給付興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下同）3萬。給付方式為：於民國115年4月25日前給付1萬5,000元，並自115年5月起按月於每月25日以前給付5,000元，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附表二：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偽造之印文及數量 1 偽造之興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離職證明 1張 其上有偽造之「興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李慶麟」印文各1枚。 2 偽造之「興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印章 1個  3 偽造之「李慶麟」印章 1個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26868號

　　被　　　告　陳治豪　　選任辯護人　李嘉泰律師（法扶律師）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治豪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陳治豪明知其並無於如附表所示公司擔任如附表所示職稱及年資，為謀求在興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瀚公司，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擔任生產製造主管一職，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先於民國114年1月7日8時41分前某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0樓前住所，在104人力銀行履歷表上填寫如附表所示不實工作經歷（下稱本案履歷表），並於114年1月7日8時51分許，主動將本案履歷表透過104人力銀行系統寄送至興瀚公司電子郵件信箱（000000000ecome.com.tw、

　　000000000000ecome.com），致興瀚公司陷於錯誤，誤認陳治豪具有如附表所示高度專業能力之工作經歷，而同意聘用陳治豪，陳治豪並於114年4月7日起至114年6月16日止在興瀚公司擔任生產製造主管。嗣興瀚公司發現陳治豪工作能力及態度均未達生產製造主管能力標準，主動電聯本案履歷表上之友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富美家股份有限公司，以詢問陳治豪先前任職情形，始知悉陳治豪根本未曾擔任前開公司如附表所示職稱及年資而受騙。

　㈡陳治豪於114年9月間，前往全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崴公司，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任職，竟在未經興瀚公司授權或同意下，另基於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於114年9月間某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2樓前住所，使用電腦軟體Microsoft Word偽造興瀚公司離職證明，並於其上虛偽撰寫「職稱製造部協理、到職日112年7月3日、離職日114年7月31日、核發日期114年7月31日、核發者興瀚公司」等不實內容之離職證明特種文書1張（下稱本案離職證明）後，再偽刻興瀚公司大小章，並將之蓋用在本案離職證明上，復將本案離職證明交給全崴公司收受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興瀚公司及全崴公司。嗣全崴公司主動電聯興瀚公司以詢問陳治豪任職經過，始知悉本案離職證明為陳治豪所偽造。

二、案經興瀚公司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治豪於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有本案履歷表、勞保資訊查詢資料、友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9日函文、台灣富美家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2日函文、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18日、114年10月13日函文、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114年9月8日函文、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源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27日函文、本案離職證明影本、告訴人興瀚公司提供被告薪資條及匯款證明各1份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利罪，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財物，後者則指取得債權、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益，有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53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係以如附表所示不實工作經歷，詐騙告訴人以謀得擔任生產製造主管一職，其所詐取之客體者應屬財產上之利益。是核被告所為，就犯罪事實欄一、㈠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被告偽刻告訴人大小章，並蓋用在本案離職證明上，係其偽造特種文書之階段行為，而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為其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請均不另論罪。而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犯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另被告偽刻及偽蓋告訴人大小章及印文，請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

三、至告訴意旨認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部分，另涉有刑法第210條、216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惟所謂偽造係指無製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之行為，如係有製作權限者所製作之文書，縱令其所製作文書內容不實，亦非法律上所稱之偽造。經查，被告係為自己撰寫不實工作經歷之履歷表，並非無製作權限之人，被告所為實與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有別；又被告固以上揭方式詐得告訴人之生產製造主管一職，然被告確有於114年4月7日起至114年6月16日止在告訴人公司任職，非全無付出時間或提供勞務，被告所為亦與詐欺取財罪要件不符，自不得逕令被告擔負前開罪責。惟此部分如均成立犯罪，與前開起訴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自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 　　日

　　　　　　　　　　　　　檢　察　官　鄧瑄瑋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　記　官　林佑任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公司名稱、職稱及年資（不實工作經歷）  1 友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廠長、6年 2 台灣富美家股份有限公司、製造部經理、6年4個月 3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廠務副理、7年11個月 4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3年9個月 5 源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製程設備主任、4年1個月 









